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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财购〔2025〕15 号

关于转发江苏省 2026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

及标准的通知

各市(县)、区财政局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    现将江苏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江苏省 2026 年政府集中采购

目录及标准的通知》（苏财购〔2025〕10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

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进一步明确如下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　　一、关于集中采购项目

　　全市各级采购人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内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，必

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，小额零星采购实行框架协

议的按照框架协议采购方式实施。

    二、关于部门集中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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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省财政厅备案，市级部门集中采购机构为市卫生健康委、

市教育局（对应部门集中采购品目详见附件 2）。

部门集中采购机构应加强专业能力建设，提升服务能级，打

破市区边界，归集采购人单位在年度预算中的共性需求，对不同

预算管理级次采购人的需求相对统一、技术和服务标准相对一致

的项目，开展带量集中采购，通过以量换价，发挥规模优势，提

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    三、关于分散采购项目

1．货物、服务和工程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统一为 100 万

元。

2．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、服

务和工程类采购项目，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，采

购人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通过货物类网上商城和服务类网上商

城实施，或按照相关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位内控制度自行组

织实施。

3．预算金额 3000 万元以上的货物、服务类分散采购项目，

采购人应当根据项目特点、代理机构专业领域择优选择代理机构，

如向集中采购机构提出委托申请，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接受委托。

    四、进一步加强采购人内控管理

采购人应当做好政府采购业务的内部归口管理和所属单位

管理，按照“分事行权、分岗设权、分级授权、内部牵制”的要

求，建立和完善全面管控、重点突出、分工制衡、运转高效、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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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严格的政府采购内部运转和管控制度，防范和控制采购风险，

确保采购结果实现相关绩效和政策目标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
提升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化水平。。

    附件：1．关于印发江苏省 2026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

      的通知　　　

      2．市级部门集中采购机构目录

无锡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1 月 14 日


